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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案受理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江润发

张家港保税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医药投资”、申请人）于近日

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受理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本次仲裁的申请人长江医药投资向北京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仲裁申请书及附

件，北京仲裁委员会向长江医药投资送达了《关于（2020）京仲案字第1165号仲

裁案受理通知》。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有关各方 

申请人：长江润发张家港保税区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第一被申请人：马俊华 

第二被申请人：刘瑞环 

仲裁机构名称：北京仲裁委员会 

（二）仲裁事项的背景情况 

2018年 7月 14 日，长江医药投资与马俊华、刘瑞环、王萍和上海和儒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马俊华、刘瑞环对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制药”）的业绩进行了承诺。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马俊华、刘瑞环承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华信制药实现的净利润

（该净利润指的是华信制药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 14,000万元和 19,600



万元；公司按照华信制药实际完成的业绩情况分三期向甲方马俊华支付其应得的

剩余 50%股份转让价款；同时，若未能完成业绩承诺，马俊华及刘瑞环须对公司

进行业绩补偿。 

公司年报审计工作组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进驻华信制药开展 2019 年度审计

相关工作。审计工作组在开展工作期间多次无端受到华信制药董事马俊华(兼总

经理)以及刘瑞环组织人员的阻挠，导致审计程序、审计工作无法正常推进，详

见《关于二级子公司华信制药失控暨公司下一步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4）。 

（三）仲裁请求事项 

1、裁决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配合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年度审计工作即配合和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审计报告； 

2、裁决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19年度业绩补偿款人

民币 133,852,645.67 元； 

3、裁决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以第 2 项仲裁请求的金

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比率计算的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

资金占用损失赔偿款，暂计至 2020年 4月 7日为人民币 468,484.26 元； 

4、裁决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支出的保全费、律师费、

公证费、差旅费以及为保全财产而支出的担保费，共计人民币 1,500,000 元； 

5、裁决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 

（暂计至 2020 年 4月 7日，以上各项请求共计人民币 135,821,129.93 元） 

三、本次仲裁裁决情况 

本案已由北京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出日，除上述及已披露的仲裁事项外，本公司未收到有重大影 

响的法院诉讼受理（应诉）通知书或仲裁申请书等法律文书，公司本年度不存在

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根据本案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及时关注本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北京仲裁委员会《关于（2020）京仲案字第 1165号仲裁案受理通知》。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6日 


